
株洲市审计局涉企现场检查清单（2022年版）
	序号
	检查事项
	是否涉企
	检查方式
	是否联合
检查
	检查频率
	检查依据
	备注

	
	事项类型
	实施清单名称
	所涉领域
	
	
	
	
	
	

	
















1
	
















行政检查
	














对被审计单位或 相关单位和个人 进行检查、调查
、查询
	
















审计
	
















是
	
















现场
	
















否
	
















不定期检查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七条审计人员实
施审计时，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办理：（一）通过检查、查询
、监督盘点、发函询证等方法实施审计；（二）通过收集原
件、原物或者复制、拍照等方法取得证明材料；（三）对与
审计事项有关的会议和谈话内容作出记录，或者要求被审计
单位提供会议记录材料；（四）记录审计实施过程和查证结
果。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三十六条审计机关进行审计
时，有权检查被审计单位的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
报告和运用电子计算机管理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电子数据的
系统，以及其他与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和资产，
被审计单位不得拒绝。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三十七条审计机关进行审计
时，有权就审计事项的有关问题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
查，并取得有关证明材料。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、协助
审计机关工作，如实向审计机关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证明材
料。   审计机关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负责人批准，有
权查询被审计单位在金融机构的账户。   审计机关有证据证明
被审计单位以个人名义存储公款的，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
计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，有权查询被审计单位以个人名义在
金融机构的存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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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


对社会审计机构 出具的审计报告 进行核查
	







审计
	







是
	







现场
	







否
	







不定期检查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七条审计机关进
行审计或者专项审计调查时，有权对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相
关审计报告进行核查。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三十三条社会审计机构审计的 单位依法属于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对象的，审计机关按照国务
院的规定，有权对该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进行
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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